河北外国语学院
关于做好2020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根据《河北外国语学院关于做好2020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为了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毕业生按期顺利毕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组织实施 
全校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工作原则上以线上方式进行，由各学院负责组织实施，教务处负责总体协调。
各学院须制定出本学院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总体工作安排，应包括答辩时间、答辩形式、答辩委员会构成及准备情况等内容。各学院针对本学院的答辩总体工作安排，需与5月15日前进行答辩预演，答辩预演需严格按照答辩总体安排进行。答辩预演结束后，各学院需将最终的答辩工作安排于5月16日前报送教务处备案（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1056292839@qq.com）。
二、答辩形式 
线上答辩要求采用网络视频答辩方式进行。网络视频答辩软件要求：软件功能稳定、操作简单易用（至少允许10人同时在线）、支持共享屏幕在线播放PPT 、可在线共享文件等；可采用钉钉、腾讯会议、QQ等平台进行。
三、答辩准备 
（一）各学院严格掌控2020届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时间框架中毕业论文选题、开题、提交论文、查重等环节的时间节点及完成情况。
（二）原则上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查重应在答辩前完成，查重要求与往年保持一致；各学院应尽早安排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工作计划和把握工作进度，确保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论文查重。
（三）各学院于答辩前一周将具体答辩安排告知学生相关人员。答辩安排包括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、答辩学生分组名单、答辩时间、使用的线上平台等。 
（四）每位答辩委员和学生须提前熟悉线上平台的使用方法。各学院应指定专人对线上平台的录音、录像等进行测试，同时要确认答辩委员熟悉线上平台的使用方法，确保答辩顺利进行。答辩期间应加强对平台的管理和维护，确保答辩秩序正常。
四、具体要求  
（一）答辩时间 
2020届本科毕业生答辩工作须于2020年5月25日-6月5日之间完成，具体时间由学院确定并报教务处备案。 
（二）答辩委员会组成 
答辩委员会和答辩小组成员严格按照学校规定进行资格遴选，各答辩小组成员不少于3人，各答辩小组设答辩秘书1人，协助办理答辩有关事宜并认真做好答辩记录，具体工作按照《河北外国语学院本科毕业论文工作条例》执行。
（三）答辩流程 
线上答辩流程可参考如下步骤：
1.按照答辩时间，答辩秘书召集答辩委员、答辩人进入线上视频平台的答辩室，有限允许旁听学生参会（控制人数、核对身份、禁言），并做好答辩记录；
2.答辩委员会组长宣布答辩开始，介绍答辩委员会委员并主持会议； 
3.学生就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研究内容、研究方法、研究成果等进行报告，学生陈述时间与答辩时间与原线下形式相同。各学院应根据情况对每个学生的答辩时间提出要求，学生陈述应不少于10分钟，老师提问和学生回答不少于10分钟；
4.答辩结束后，答辩委员会单独进行评议，对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的学术水平和答辩人的答辩情况进行评议，就是否通过论文答辩进行表决，确定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成绩；
5.答辩结束后两天内，由答辩秘书将答辩记录及答辩成绩整理完毕。答辩期间，教务处将对各学院的答辩工作进行抽查。
（四）答辩要求和成绩评定 
1.答辩情况应有详细纪录。在答辩过程中要确保视频答辩的效果，做好答辩记录以及答辩图片采集，有条件的可以进行全程录音或录像，并将答辩图片、音（视）频资料、答辩决议书、表决票等答辩材料做好归档；
2.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指导教师成绩评定、评阅教师成绩评定和答辩成绩评定一律按照百分制计算。总成绩评定按照毕业论文成绩评定标准执行；
3.答辩结束后，学生根据答辩委员会意见再次认真修改毕业论文（设计），修改后的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经指导教师认可后，方可作为最终论文提交学院并装订成册； 
4.未通过毕业论文（设计）答辩的学生，在对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修改补充后，可以申请二次答辩； 
5.2020届本科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一览表需于6月10日前提交教务处。
五、优秀本科毕业论文推荐
2020届优秀本科论文的推荐工作参照往年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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